附件2：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资产管理员工作职责

1.设置并管理本部门《固定资产分类明细帐簿》，对固资增加、使用、调拨、报废进行登记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；

2.按使用情况建立固定资产使用卡片，一物一卡。固定资产卡片应登记名称、规格型号和资产编号等内容，由使用人员签字承担保管责任，资产管理员负责归集保存；

3.办理固定资产内部领用、借用和全院共用共享手续；

4.按规定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，保管、维护固定资产，做好固定资产使用、维修、故障、事故等情况记录；

5.检查、报告固定资产日常使用情况，遇有损坏或丢失，及时向部门负责人、国资办反映、报告；

6.按规定流程填报《学院固定资产处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3）；

7.实施学院和本部门固定资产清查、统计工作并向本部门负责人报告。

